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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开展 2018 年 

宪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
 

各省辖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民政局： 

2018 年 12 月 4 日是第五个国家宪法日，也将迎来第一个“宪

法宣传周”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

思想新战略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

实施宪法的部署，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形成热潮，省民政厅决定在

全省民政系统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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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以第五次宪法修正案为

重点内容，在 2018 年全年学习的基础上，以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为

契机，在全省民政系统集中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，大力弘扬宪

法精神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充分发挥宪法在建设法治民政中的重大

作用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本次宪法宣传周活动的主题为“尊崇宪法、学习宪法、遵守

宪法、维护宪法、运用宪法”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2018年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从 2018年 11月下旬至 12月

下旬。其中，“宪法宣传周”从 2018 年 12 月２日至 12 月８日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推动领导干部专题学习宪法。各级民政部门党组（党委）

理论学习中心组在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，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

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深入学习第五次宪法修正

案，深刻领会精神实质，把握核心要义。 

（二）组织宪法宣誓活动。各级民政部门结合实际，依法举行

工作人员宪法宣誓活动。 

（三）组织民政干部带头学习宪法。组织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和

乡镇民政所工作人员原原本本、逐章逐条学宪法，把学习宪法作

为履行职责的基本功和必修课。 

（四）举办宪法专题讲座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组织法学专家学者



 

— 3 — 

开展宪法学习专题宣传讲座。 

（五）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。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,各级民

政机关、敬老院、民办养老机构、社会福利院、社会福利中心、

救助管理站、儿童之家、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、城乡社区等要结

合实际，组织向公众开放，向群众进行近距离、面对面的法律服

务和宪法宣传教育，推出更多的民政便民利民惠民措施。 

（六）组织开展“宪法进万家”活动。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、

民政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全国妇联印发的《关于组织开展“宪法进

万家”活动的方案》，围绕基层群众需要，在村（居）开展免费赠

送宪法文本活动；在每个村（居）设立宪法宣传教育阵地，成为

向群众宣传宪法法律的窗口；利用地方戏、文艺节目、农民画、

剪纸等，创作一批适合家庭学习传唱的宪法法治文艺作品，让群

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宪法法律的熏陶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把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重要指示作为纲领、旗帜和灵魂，牢

牢把握宪法学习宣传的正确方向。 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认真梳理“七五”普法中期检查发现的

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提出改进措施，

认真加以整改。 

（三）落实普法责任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把

宪法学习宣传列入本部门普法责任清单，切实履行普法责任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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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和管理过程中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。 

（四）注重宣传实效。坚持用生动的案例、鲜活的语言宣讲宪

法，注重新媒体新技术在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中的运用，推动宪法

学习宣传教育讲准、讲透、讲活，使文本上的宪法真正活起来、

落下去。 

（五）强化工作保障。结合地方实际和民政特点，积极创作、

制作符合中央精神、贴近群众生活的宪法宣传品，确保宪法宣传

教育的准确性。保障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所需经费，确保活动顺

利开展。 

各地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的情况总结和活动图片，请于

12 月 18 日前以电子文档形式报省民政厅政策法规处。 
 

联 系 人：李文煜 

联系电话：0371-65506502 

电子邮箱：hnsmztfgc@126.com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11 月 27 日 
 
 

抄送：民政部，省普法办、省法制办。 

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7 日印发 
 


